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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海药业”或“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

资产品

,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本次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

】

358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6

日公开发行了

6,330

万股

A

股股票

,

发行价

12.25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77,542.5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753,115,086.82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出具的天健验

〔

2013

〕

113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本次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

,

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１

新型抗高血压沙坦类原料药建设项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１９０．２３ ２１

，

１９０．２３

２

年产

２００

亿片出口固体制剂建设项目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１

，

６１３．６４ ５４

，

１２１．２８

合计

１５２

，

８０３．８７ ７５

，

３１１．５１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在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部分项目已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天健审〔

2013

〕

5498

号

),

说明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情况。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公告》 刊登在

2013

年

6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三、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

有部分募集资金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闲置状态

,

为合理利

用募集资金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

,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投资产品

为控制风险

,

投资产品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等

,

该等产品必须符合

:(1)

安全性高

,

满足保本要求

,

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

流动性好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 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

开立或注

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

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

二

)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三

)

购买额度

本次拟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公司承诺在有效期限内将选择一

年期以内包括

2

个月、

3

个月、半年期等不等期限的保本理财产品。 在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额度可

滚动使用。

(

四

)

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

,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

五

)

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要求及时公告公司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事项

,

公司将在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

告中披露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尽管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收益将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2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1)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

素时

,

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

(2)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半年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

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

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

并向审计委员会

报告

;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4)

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短期

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

、独立董事意见

:

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

,

公司继续使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进行现金管理

,

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

、监事会意见

:

公司计划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的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议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

,

监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3

、保荐机构意见

:

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经核查认为

:

华海药业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

,

拟投资的产品满足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条件

,

并制订了

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华海药业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

,

并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

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

,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浙商证券同意华海药业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六、上网公告文件

1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

2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

3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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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会监事三人

,

到会监事三人

,

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

数。 会议由监事王虎根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

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计划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的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议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

,

监事会同意公司继续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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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通讯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

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

,

实际到会董事九名

,

符合召开董事会

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建新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 9

票 反对

: 0

票 弃权

: 0

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会议决议

,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

,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8

亿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授权有效期为一

年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现该项授权已到期

,

鉴

于公司经营管理层较好地执行了上述授权事宜

,

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因此公司董事会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

,

继续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

元

(

含

2.5

亿元

)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刊登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3

年修订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

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对

2014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讨论的《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在查阅公司提供的

有关资料

,

了解有关情况后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2.5

亿元

(

含

2.5

亿元

)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使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

元

(

含

2.5

亿元

)

进行现金管理

,

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于明德、赵博文、费忠新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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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白骅 楼国庆 林剑秋 王海彬 包如胜 吴建华 吕超 章程 陈枢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6日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海正药业

／

发行人

／

本公司

／

公司 指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正集团

／

控股股东 指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公司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夏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共

８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人会计师

／

审计机构

／

验资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发行方案 指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方案

认购邀请书 指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邀请书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逐项表决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调整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问题的批复》（浙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海正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７６６

号），核准海正药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４

，

０５０

万股新股，有效期

６

个月。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元缴付至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内，主承销商在

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向发行人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

健验［

２０１４

］

１９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５０２

，

６１５．０２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９４１

，

４９７

，

３７２．１８

元，其中计入

股本人民币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８１５

，

６７４

，

５８８．１８

元。

（四）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海正药业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

管手续。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二）股票类型：

Ａ

股

（三）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数量：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

（五）发行价格：

１５．８０

元

／

股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８０

元

／

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１４．１５

元

／

股的

１１１．６６％

；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１６．０１

元

／

股的

９８．６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４．２６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１４．１５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中期无分红、派息、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本

次非公开发行底价为

１４．１５

元

／

股。

（六）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６

，

５０２

，

６１５．０２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９４１

，

４９７

，

３７２．１８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七）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股份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 不超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发行股数上限

１４

，

０５０

万股； 发行对象总数为

８

名，不超过

１０

名。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结合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并遵循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中

规定的定价及股份配售原则，确定

８

名投资者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３０３

，

７９７ ３８３

，

９９９

，

９９２．６０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７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６．６０

３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４２

，

４１１ １９９

，

７５０

，

０９３．８０

４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３１

，

６４６ ２９２

，

８００

，

００６．８０

５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４０

６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

，

７４６

，

８３５ ３７５

，

１９９

，

９９３．００

７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４０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６２３

，

４１２ １３６

，

２４９

，

９０９．６０

合计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３８１

号

４０９Ａ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顾劼

注册资本： 人民币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 刘志辉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４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

１２８

号

１０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 包学勤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西海国际中心

１

号楼

２００１－Ａ

法定代表人： 孙桢磉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

项目：无。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 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７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瑞明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庹启斌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与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骅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０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８７

联系人：张薇、张敏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联 系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２

层

邮 编：

２００１２２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２５２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３２０

保荐代表人：李泽业、戴铭川

项目协办人： 刘桂恒

项目组成员：濮宋涛、李富红、魏岚、董琦、刘溪、叶清文、祁思杰

（三）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吴明德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电 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０００

传 真：

０２１－ ６１０５９１００

经办律师： 章晓洪、李波

（四）审计、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胡少先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８

层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２２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贾川、俞佳南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股份性质

１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７８３

，

５９０ ３８．２０

无限售流通股

２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

，

１０３

，

１９５ １０．７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３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００３

，

１５３ １．０７

无限售流通股

５

林奇

６

，

６０２

，

２６１ ０．７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华润信托·同享共赢

１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９７５

，

６７４ ０．７１

无限售流通股

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９０

，

６６５ ０．５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８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７４４

，

０５８ ０．４５

无限售流通股

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博颐精选

２

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６９０

，

７４７ ０．４４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４９

，

９２２ ０．４１

无限售流通股

合 计

４６７

，

０４３

，

２６５ ５５．６２ －

注

１

：上述股东中，海正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国贸同时持有海正集团

２０．１３６％

的股权；注

２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后，公司

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１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７８３

，

５９０ ３３．２２

无限售流通股

２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

，

１０３

，

１９５ ９．３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３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４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定向增发六禾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

１８

，

５３１

，

６４６ １．９２

限售流通股

５

北信瑞丰基金

－

宁波银行

－

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９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３１

限售流通股

５

中信信诚资产

－

招商银行

－

中信信诚六禾证券投资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３１

限售流通股

７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

－

兴业银行

－

国泰君安君享定增五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７ １．３１

限售流通股

８

江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

１７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２

，

４８１

，

０００ １．２９

限售流通股

９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

１６

号资产管理

计划

１１

，

２６５

，

８３５ １．１７

限售流通股

１０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１７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９

，

３６７

，

０８８ ０．９７

限售流通股

合计

５１９

，

７０７

，

０３７ ５３．８２ －

本次发行前，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８．２０％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３．２２％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本变动情况如下（发行前股本结构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１３．０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Ａ

股

８３９

，

７０９

，

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 ８３９

，

７０９

，

０５８ ８６．９７

三、股份总数

８３９

，

７０９

，

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９６５

，

５３１

，

８４２ １００．００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偿债能力得到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

险，优化资本结构，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年产

２０

亿片固体制剂、

４３００

万支注射剂技改项目、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

项目和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实现从原料药到制剂产品国际化的跨越，全面提高制

剂生产水平，进一步强化在生物发酵领域的基础优势，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储备产品上市做好准备，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

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同时，由于

有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格，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决策的广泛

参与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为本次发行造成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

第三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３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

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认购的情形。 ”

第四节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

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认购合同》等文件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承销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知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过程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

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刘桂恒

保荐代表人：李泽业 戴铭川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4

年

9

月

26

日

二、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

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章晓洪 李 波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吴明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盖章）

2014

年

9

月

26

日

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贾 川 俞佳南

审计机构负责人：胡少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2014

年

9

月

26

日

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验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贾 川 俞佳南

验资机构负责人：胡少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2014年 9月 26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6日

证券代码:600267� � �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4-43号

债券代码:122094� � � �债券简称:11�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

发行价格：

１５．８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９４１

，

４９７

，

３７２．１８

元

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特定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３０３

，

７９７ １２

个月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７ １２

个月

３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４２

，

４１１ １２

个月

４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３１

，

６４６ １２

个月

５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２

个月

６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

，

７４６

，

８３５ １２

个月

７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２

个月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６２３

，

４１２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

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股份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逐项表决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调整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２

、监管部门的审核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问题的批复》（浙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５９

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海正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７６６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４

，

０５０

万股新股，有效期

６

个月。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

３

、股票面值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８０

元

／

股，相当于发行底价

１４．１５

元

／

股的

１１１．６６％

；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

１６．０１

元

／

股的

９８．６９％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４．２６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４．１５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中期无分红、派息、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为

１４．１５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６

，

５０２

，

６１５．０２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９４１

，

４９７

，

３７２．１８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元缴付至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内，主承销商在

扣除承销保荐费后向发行人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

健验［

２０１４

］

１９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９８７

，

９９９

，

９８７．２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５０２

，

６１５．０２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９４１

，

４９７

，

３７２．１８

元，其中计入

股本人民币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８１５

，

６７４

，

５８８．１８

元。

２

、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海正药业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

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过

程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

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认购的情形。

２

、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

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认购合同等

文件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通知

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 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

１４

，

０５０

万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８

名，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３０３

，

７９７ １２

个月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７ １２

个月

３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４２

，

４１１ １２

个月

４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３１

，

６４６ １２

个月

５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２

个月

６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

，

７４６

，

８３５ １２

个月

７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２

个月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６２３

，

４１２ １２

个月

合计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３８１

号

４０９Ａ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顾劼

注册资本： 人民币捌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 刘志辉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４

、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

１２８

号

１０１－２

室

法定代表人： 包学勤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西海国际中心

１

号楼

２００１－Ａ

法定代表人： 孙桢磉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

项目：无。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 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７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瑞明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８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庹启斌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股份性质

１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７８３

，

５９０ ３８．２０

无限售流通股

２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

，

１０３

，

１９５ １０．７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３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林国海弹

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００３

，

１５３ １．０７

无限售流通股

５

林奇

６

，

６０２

，

２６１ ０．７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华润信托·同享共

赢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９７５

，

６７４ ０．７１

无限售流通股

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９０

，

６６５ ０．５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８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７４４

，

０５８ ０．４５

无限售流通股

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博颐精选

２

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６９０

，

７４７ ０．４４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４４９

，

９２２ ０．４１

无限售流通股

合 计

４６７

，

０４３

，

２６５ ５５．６２ －

注

１

：上述股东中，海正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国贸同时持有海正集团

２０．１３６％

的股权；

注

２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后，公司

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１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７８３

，

５９０ ３３．２２

无限售流通股

２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

，

１０３

，

１９５ ９．３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３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无限售流通股

４

华夏资本

－

工商银行

－

定向增发六禾

１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８

，

５３１

，

６４６ １．９２

限售流通股

５

北信瑞丰基金

－

宁波银行

－

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３１

限售流通股

５

中信信诚资产

－

招商银行

－

中信信诚六禾证券

投资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８ １．３１

限售流通股

７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

－

兴业银行

－

国泰君安君享

定增五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６５８

，

２２７ １．３１

限售流通股

８

江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

１７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２

，

４８１

，

０００ １．２９

限售流通股

９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信基金定增

１６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１

，

２６５

，

８３５ １．１７

限售流通股

１０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

１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９

，

３６７

，

０８８ ０．９７

限售流通股

合计

５１９

，

７０７

，

０３７ ５３．８２ －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８．２０％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３３．２２％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本变动情况如下（发行前股本结构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１３．０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Ａ

股

８３９

，

７０９

，

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 ８３９

，

７０９

，

０５８ ８６．９７

三、股份总数

８３９

，

７０９

，

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９６５

，

５３１

，

８４２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偿债能力得到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

险，优化资本结构，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年产

２０

亿片固体制剂、

４３００

万支注射剂技改项目、 抗肿瘤固体制剂技改

项目和二期生物工程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实现从原料药到制剂产品国际化的跨越，全面提高制

剂生产水平，进一步强化在生物发酵领域的基础优势，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储备产品上市做好准备，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

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同时，由于

有更多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格，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决策的广泛

参与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四）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有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骅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０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８７

联系人：张薇、张敏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联 系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２

层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２５２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３２０

保荐代表人：李泽业、戴铭川

项目协办人： 刘桂恒

项目组成员：濮宋涛、李富红、魏岚、董琦、刘溪、叶清文、祁思杰

（三）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吴明德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１４

楼

电 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０００

传 真：

０２１－ ６１０５９１００

经办律师： 章晓洪、李波

（四）审计、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胡少先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８

层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２２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贾川、俞佳南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１９５

号《验资报告》；

２

、安信证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报告》；

３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６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７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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